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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关于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证券”或“保荐

机构”）作为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新建材”或“公司”）

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

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要求，对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公司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902号）核准，公司 2014年 9月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31,840,796 股，发行价为 16.08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119,999,999.68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中介机构费用和

其他发行费用（以下简称“发行费用”）25,814,494.6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094,185,505.08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本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4年 9月 19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

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4年 9月 19日出具天职业

字[2014]11221号验资报告。（注：验资报告披露发行费用为 25,816,840.80元，与

上述发行费用差异 2,346.20元。原因是：实际发生的印花税较验资报告披露的发

行费用中预估的印花税减少 2,346.20元。）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本年度内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0.00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1301/t20130104_220005.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2/201301/t20130104_220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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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年度内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本金支出

490,000,000.00元，本年度内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本金

转回 735,000,000.00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040,674,921.68元，其中：

累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支出 0.00 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

使用 245,000,000.00元，本年度使用 490,000,000.00元，收回本金 735,000,000.00

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2,040,674,921.68 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使用

2,040,674,921.68元，本年度使用 0.00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金额 2,040,674,921,68元，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为 0.00 元；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支

出后的净额为 199,132,177.69元（其中以前年度为 197,688.635.82元，本年度为

1,443,541.87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制定并修订了《北新集团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

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

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管理办法已经 2014年 3月 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次临时会议、2017年 11月 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2020年

11月 27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2025年 10月 24日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修订。

根据管理办法要求，公司董事会批准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基地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以下合称“监管银行”）分别开设了专项账

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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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及保荐机构摩根士丹利证券

（中国）有限公司（曾用名：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6日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原名称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于 2019年 5月银行变更名

称）、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基地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

称“监管协议”）。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单位：

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总部基地支行
20000000445500001011042 活期 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注）
7111010182600467363 活期 0.00

合计 0.00

注：

1. 2025年 4月 17日，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建材基地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一期）”及“平台建

设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基地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已注销。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仅涉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实施情况如下：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公司决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追认及增加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对

超额使用 1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部分进行补充确认，并将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由人民币 24,600万元（含 24,600万元）增

加至人民币 26,000万元（含 26,000万元），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前述决议和授

权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

意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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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实施情况

本年度公司累计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490,000,000.00元，期末结构性存

款本金余额为 0.00元。本年度内累计确认结构性存款投资收益 1,353,819.18元，

期末应收结构性存款收益 0.00元。明细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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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人名称

是

否

关

联

交

易

产品类型 委托理财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报酬确定方式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赎回金额
本期

收回收益

期末

应收

收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总部基地支行

否 结构性存款 70,000,000.00 2024/12/9 2025/1/15 保本浮动收益 70,000,000.00 142,627.40

否 结构性存款 70,000,000.00 2025/1/20 2025/2/21 保本浮动收益 70,000,000.00 70,000,000.00 122,739.73

否 结构性存款 70,000,000.00 2025/2/27 2025/4/9 保本浮动收益 70,000,000.00 70,000,000.00 82,561.6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否 结构性存款 175,000,000.00 2024/12/9 2025/1/8 保本浮动收益 175,000,000.00 273,287.67

否 结构性存款 175,000,000.00 2025/1/13 2025/2/14 保本浮动收益 175,000,000.00 175,000,000.00 291,506.85

否 结构性存款 175,000,000.00 2025/2/21 2025/4/2 保本浮动收益 175,000,000.00 175,000,000.00 441,095.89

合 计 735,000,000.00 490,000,000.00 735,000,000.00 1,353,8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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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6年 2月 19日，公司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 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尚未投

入结构钢骨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 38,006 万元变更用途为：10,177 万元投入北新

建材（陕西）有限公司年产 3,000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项目；10,232万元

投入井冈山北新建材有限公司（曾用名：北新建材（井冈山）有限公司）年产

3,000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项目；剩余资金 17,597万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

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公

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意见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关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众环专字（2026）

0201510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北新建材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北新

建材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工作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银行账单核对、现场检查等多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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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新建材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

要核查内容包括：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等资料等。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2025 年 4月 17 日，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建材基地

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一期）”及“平台建设项目”进行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5 年度，公司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基地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已注销。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北新建材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

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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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94,185,505.0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40,674,921.68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80,061,433.86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8.15%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改

变项目（含

部分改变）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建材基地建设项目 否 499,121,883.04 703,213,316.90 0.00 691,280,380.36 98.30%

其中：（1）天津建材基地建设项目 否 155,000,584.77 155,000,584.77 0.00 153,382,044.49 98.96% 43,647.00 24,115,286.11 是 否

（2）宜良建材基地建设项目 否 149,190,562.85 149,190,562.85 0.00 140,182,531.22 93.96% 43,586.00 17,742,853.90 是 否

（3）嘉兴建材基地建设项目 否 194,930,735.42 194,930,735.42 0.00 193,626,348.29 99.33% 44,166.00 46,422,680.15 是 否

（4）陕西石膏板项目 否 101,770,715.00 0.00 101,770,715.00 100.00% 43,282.00 29,137,178.38 是 否

（5）井冈山石膏板项目 否 102,320,718.86 0.00 102,318,741.36 100.00% 43,586.00 33,170,636.59 是 否

2.结构钢骨建设项目 是 380,061,433.86
2016年 2月已变

更
2016年 2月已变更

2016年 2月已变

更
是

3.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一期） 否 430,001,622.27 430,001,622.27 0.00 404,920,659.45 94.17% 42,948.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平台建设项目 否 150,000,565.91 150,000,565.91 0.00 133,503,881.87 89.00%
项目已实施完

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偿还银行贷款 否 635,000,000.00 635,000,000.00 635,000,000.00 100.00%
项目已实施完

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补充流动资金 否 175,970,000.00 175,970,000.00 100.00% 项目已实施完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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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合计 2,094,185,505.08 2,094,185,505.08 0.00 2,040,674,921.68 97.44% 150,588,635.1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因公司在结构钢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国宏观经济持续低迷，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结构钢骨行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结构钢骨市

场发展速度低于公司预期，市场容量不能满足公司新增产能的需求，继续该项目的投资已不符合企业的利益。经公司多次论证，为更好地顺应市场变化趋势，本着公司效益

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结合自身的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决定聚焦优势资源做大做强做优以石膏板为主的核心新型建材产品，将原有的天津、武汉、广安、肇庆、

铁岭、枣庄、苏州共 7个结构钢骨建设项目变更为吉安、富平 2个建材基地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新募投项目将为提升公司主营的石膏板业务

的市场竞争力贡献力量，能够使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使公司的石膏板产能规模和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扩大。2016 年 2月 1日及 2月 1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临时会议及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尚未投入结构钢骨建设项目的募集资

金 38,006万元变更用途为：10,177万元投入北新建材（陕西）有限公司年产 3,000 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项目；10,232万元投入井冈山北新建材有限公司（曾用名：北

新建材（井冈山）有限公司）年产 3,000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项目；剩余资金 17,597 万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上述建材基地建设项目中，天津建材基地建设项目因地方政府区域规划变化致使供电施工条件不具备、配套设施建设滞后等原因、宜良建材基地建设项目因土地指标的招拍

挂程序滞后等原因、嘉兴建材基地建设项目因分批建设等原因、井冈山建材基地建设项目因土建招标方式确认流程较长等原因、陕西石膏板项目因规划及施工证件办理时间

超过预期时间等原因，导致这五个募投项目建设进展较预期有所推迟。目前，天津建材基地建设项目、宜良建材基地建设项目、陕西石膏板项目、井冈山石膏板项目和嘉兴

建材基地建设项目已达到可使用状态。未来科学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一期）被列为北京市重点工程，公司研究决定，以该研发项目为契机，将该项目打造成为节能环保绿

色建筑的示范项目，采用目前建材领域新研发的新材料、新产品，由于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发设计及使用超出预期时间，以及一期综合科研楼主体工程验收程序等原因，导

致该募投项目建设进展较本次发行预案的预期时间有所推迟。该项目已于 2017 年 8月转固。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结构钢骨项目参见上述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4 年 11 月 1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65,974,897.51 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进行

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4]11777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保荐机构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摩根士丹利华

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详见 2014 年 11 月 18 日公司《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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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

因
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本着科学、合理、节约的原则，合理降低费用，形成一定的募集资金结余。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拟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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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1）

本报告期

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陕西石膏板项目 结构钢骨建设项目 101,770,715.00 101,770,715.00 100.00% 2018年 7月 25,228,273.17 是 否

井冈山石膏板项目 结构钢骨建设项目 102,320,718.86 102,318,741.36 100.00% 2019年 5月 50,779,897.57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 结构钢骨建设项目 175,970,000.00 175,970,000.00 100.00% 已实施完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380,061,433.86 380,059,456.36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

具体项目）

因公司在结构钢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国宏观经济持续低迷，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结构钢骨行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也

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结构钢骨市场发展速度低于公司预期，市场容量不能满足公司新增产能的需求，继续该项目的投资已不符合企

业的利益。经公司多次论证，为更好地顺应市场变化趋势，本着公司效益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结合自身的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决定聚焦优势资源做大做强做优以石膏板为主的核心新型建材产品，将原有的天津、武汉、广安、肇庆、铁岭、枣庄、苏州共 7个
结构钢骨建设项目变更为吉安、富平 2个建材基地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新募投项目将为提升公司主营的

石膏板业务的市场竞争力贡献力量，能够使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使公司的石膏板产能规模和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扩大。

2016年 2月 1日及 2月 1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及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 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尚未投入结构钢骨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 38,006万元变更用途为：10,177万
元投入北新建材（陕西）有限公司年产 3,000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项目；10,232万元投入井冈山北新建材有限公司（曾用名：北新

建材（井冈山）有限公司）年产 3,000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项目；剩余资金 17,597万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

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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